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优秀研究生
学位论文评选办法

第一条 学位论文是反映研究生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集中表现。为提高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鼓励严谨的治学态度，激励创新的科研精神，促进研究生培养的内涵发展，学院决定开展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评选工作在电子信息学科学位委员会指导下，由学院教务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条 评选工作按学年进行，评选范围为上一学年学院获得研究生学位者的学位论文。根据保密工作要求，评选工作不受理涉密学位论文及尚在暂缓送交收藏单位期限内的学位论文的申报。
第四条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与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分别评选。
第五条 评选工作遵循“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选、宁缺毋滥”的原则，实行差额评选。每学年评选出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总数不超过参评学年硕士学位授予人数的3%，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总数不超过参评学年博士学位授予人数的5%。
第六条 优秀学位论文申请及评选程序
（一）申请参评优秀学位论文的硕士生应为按期毕业的研究生，学院仅在硕士学制到期时间当季度接受申请。申请参评优秀学位论文的博士生不受学制限制，学院在四个季度均接受申请。
（二）学院统一采用盲评的方式进行送审，硕士学位论文一式 3 份，博士学位论文一式 5 份。
（三）评阅结果为 2 优 1 良及以上的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和评阅结果为 3 优 2 良及以上的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在获得导师同意后，可按学院规定于指定时间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四）优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结果由学科学位委员会召开评审会确定。参评论文的作者须上交参评材料，委员会根据论文的送审评阅意见及评审会介绍情况进行讨论、投票，评选出学院优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第七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获奖情况将在学院网站进行公示和表彰。
第八条 学院将向获得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作者及其导师颁发荣誉证书；将对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作者给予 5000 元/人(税前)的奖励；将对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给予 10000 元/人(税前)的奖励。
第九条 申请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学院将根据排序结果，优先作为候选论文推荐至学部参加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电子信息学科其他博士学位论文如有意参加学校优博论文评选，也可向学科学位委员会提出申请，由学科学位委员会遴选推荐。
第十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发现获奖论文存在学术失范问题，可向学科学位委员会提出异议，一经查实，学院将取消其优秀学位论文称号、追回奖金，并按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信电学院教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